
□ 上海祥能律师事务所 吴英杰

我国公房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作为一项福利

安排，用于解决城镇居民居住问题。因房价上涨、历史遗

留问题复杂、法律政策变化和理念差异等原因，实践中

因公房而产生的纠纷为数不少，在笔者看来，核心争议

可归纳为“公房权益”，包括承租权、同住权、差价换房

权、低价购买权、优先购买权、转租权、转让权、知情权、

同意权、居住权、动拆迁征收补偿利益权等内容。

有户口≠有补偿

本案系争房屋是一套公房， 涉

及多方当事人。

王晓芳是刘娟的女儿， 王强是

王晓芳的叔叔， 户籍都在这处公房

内。

2016 年， 公房面临拆迁， 王

强出面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 按租

赁凭证面积换算建筑面积， 可获得

补偿款共 100 万余元， 另外还有装

潢补偿 3 万元。

王强选择用这处公房调换两套

安置房， 房价合计近 150 万元， 他

需要支付产权调换的差价 49 万余

元。

此外， 王强还获得其他拆迁补

贴、 奖励费等合计 82.5 万元。

王晓芳、 刘娟得知公房拆迁

后， 要求王强分割补偿款， 但协商

未果。 于是， 刘娟和王晓芳诉至法

院， 要求分割征收补偿款。

法院查明， 系争房来源于王强

原单位的分配， 1992 年的住房调

配单载明受配人是

王强。

王晓芳的户籍

1995 年 6 月依据

知青子女回沪政

策， 由王强作为监

护人从外省迁入，

刘娟的户籍 2010

年 12 月基于投靠

子女由外省迁入。

由于这处公房面积

很小， 所以她们并

未实际居住。

王晓芳曾在

2007 年 7 月 以

45.5 万元售出一处

自己名下的住房，

现王晓芳、 刘娟在

本市无其他住房。

案件审理中，

王强提出自愿补偿王晓芳、 刘娟 2

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晓

芳、 刘娟属于按照知青子女回沪政

策落户的特殊情形， 应享有部分征

收利益， 综合考量系争房屋来源、

各方贡献、 居住状况等因素， 判决

由王强向王晓芳、 刘娟支付征收补

偿款 20 万元。 一审判决后， 双方

都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

实， 认为系争房来源与王晓芳、 刘

娟无关， 王晓芳、 刘娟系空挂户

口， 不符合本市征收补偿政策关于

同住人的认定标准， 遂撤销一审判

决， 准许王强向王晓芳、 刘娟自愿

支付 2 万元， 驳回了王晓芳、 刘娟

的诉讼请求。

户籍并非唯一标准

对于“公房权益”， 根据笔者

多年来的执业经验， 不少当事人存

在的最大误区就是将户籍与公房权

益或者拆迁利益画上等号， 认为在

公房里有户籍就应当享有公房权

益， 没有户籍就没有公房权益， 家

庭内部为此闹得鸡飞狗跳， 有的长

期霸占户口簿， 有的为此频频报

警。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曾就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分割民事纠纷统一裁判规则， 明确

享有拆迁权益的“同住人” 不仅要

有户籍， 还须满足实际居住一年以

上且在本市无其他住房， 或者虽有

其他住房但存在居住困难这一条

件。

相反， 即使无户籍， 在特定情

形下也可能享有公房权益， 比如在

原承租人去世时若无同住人， 有本

市户口且与原承租人存在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 也可能按类似法定继承

的顺位获得承租权。

公房福利包含计划经济时代承

租人家庭的劳动贡献价值， 世易时

移， 最初的受益人离世后， 新的可

能受益人常是最初承租人的后代或

者姻亲， 对于承租资格、 拆迁份额

等的争夺往往由此产生， 还可能引

发抢户口簿、 占位置、 不赡养等现

象。

分配原则

笔者认为， 对于公房权益的分

配， 应重视以下三大原则：

首先是贡献原则。 公房来源、

最初受配情况、 维护装修等出资出

力、 对原承租人的赡养等情况， 都

应纳入评价。

其次是困难原则。 公房的承租人

不应包揽全部公房权益， 同住人等情

形同样应享有一定权益。

目前， 根据相关政策需要纳入考

虑的因素是可能的受益人是否享受过

福利房待遇等， 如果名下有多套房，

不存在居住困难情况， 在无优先权情

况下就不应或应当减少享受公房权

益。

可能的受益人如都无居住困难，

则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各自居

住情况应按比例纳入分配考虑。

最后是公平原则。 是否实际居

住、 居住困难情形、 是否享受过福利

房待遇等已有考虑， 笔者认为， 还应

考虑对公房最初承租人是否有赡养等

善行。

道德嘉许是我国法律政策的重要

内容， 《民法典》 更是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道德行为应当在公

房权益分配中得以体现。

笔者设想， 可将“公房善权” 作

为享有公房权益的一种法定权利， 即

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 当事人对公

房权益人履行了生养死葬等善行， 就

可享有或者更多享有相应的公房权

益。

公房善权具有“法定” 和“善

行” 两大要件。

“法定” 是需要有法律依据， 只

要不违背上位法， 各地可以在地方性

法规或者相关政策中规定相关内容；

“善行”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 即仅有“善意” 还不够， 必须有

实际行动。

随着公房原受益人的离世和时代

变迁， 公房权益越来越趋向物权化、

利益化， 实际上已经具备继承性。

因此， 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公

房权益的继承规则， 可以增加适用继

承规则的公平性， 减少由此产生的矛

盾纠纷， 也便于司法审理中统一尺

度。

重要提醒

对于涉及公房权益的当事人， 笔

者基于多年实务经验和当前司法实

践， 有以下这些重要提醒：

1.家庭协商优先。 尽量签订明确

的书面协议， 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2.尽量迁入户籍， 可省去很多麻

烦。

3.重视原承租人去世、 拆迁公告

等重要时点之前的实际居住情况。

4.及时固定证据。 司法实践中，

有一些“视为同住人” 的特殊情形。

比如， 在本市无常住户口， 但因

与原承租人或同住人结婚而在该公房

内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的； 因服兵

役、 就学、 服刑等原因户口迁出原承

租人生前承租公房， 但在原承租人死

亡前实际居住生活于该公房内， 且在

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虽有其他住房但居

住困难的； 因居住困难等原因租赁他

处住房或借住他处而搬出原承租人生

前承租公房， 但户口未迁出的。

上述特殊情况都需要提供相关证

据作为依据。

5.识别证据。 公房权益纠纷中，

往往涉及一些具有行政性质的证据，

大多数人会默认这些证据的真实合法

性。

但笔者在执业中发现， 少数人会

伪造或者骗取此类证明， 笔者认为，

这种情况应当构成“隐型伪证”， 即

表面合法的伪证。 因此， 当事人必须

全面审核证据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

性、 关联性。

对于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

序良俗等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6.如果矛盾纠纷难以调和， 应当

及时走法律途径。

（案例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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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陈

鹏生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

号： 13101198410290995， 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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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王

申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号：

13101199520342408， 声明作废。

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杨

展伦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

号： 13101199010224808， 声明作

废。


